
 

股票简称：锦浪科技 

债券简称：锦浪转 02 

股票代码：300763 

债券代码：123259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锦浪转 02”转股价格修正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1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

和约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浪科技”

“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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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

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

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

值。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

告中明确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

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在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锦浪转 02”当期转股价格的 85%的情形，已触发“锦浪转 02”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02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锦浪转 02”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锦浪转 02”转股价格，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025年 12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锦浪转 02”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向下修正“锦浪转

02”的转股价格，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约定全权办理本

次向下修正“锦浪转 02”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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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锦浪转 02”转股价格的议案》。鉴于

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71.3596元/股，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72.5488元/股，同时，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因此公司本次

修正后“锦浪转 02”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72.5488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及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锦浪转 02”

的转股价格由 89.82 元/股向下修正为 72.55 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

年 12月 29日起生效。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发行人上述转股价格修正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国泰海通作为“锦浪转 02”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泰海通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廖翔、李文杰 

联系电话：021-23180000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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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锦浪转 02”转股价格修正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 

 


